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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

麥
卡
老
市
基
先
生
惠
鑒
・
敬
覆
者
。
去
月
十
六
日
薪
"
駄 

來
大
扎
。
經
已
収
讀
■
聆
悉
一
切
■
予
立
卽
與
賠
管
鷗
 

部
磋
商
關
於
保
險
第
五h
 
七
三
二
瓦
及
小0
王.0
>
6
鱷 

七
級
之
賠
償
事
項
。
焼
該
部
構
「
在
不
久
之
前
・
強
 

人
已
推
得
各
項
文
件
■
部
明
此
兩
單
保
險
無
訛

將
總
公
司
支
票
 
一
眼 
・
包
含
利
息
■
共 
W'1

 

十
八
元
四
毫
♦
寄
往
香
港
，
但
至
現
時w

Ali
一

将
此
事
移
交
香
港
經
   

£$密
超
先
生
一
， 

內
指
定
之
受
益
人
。
將
賠
款
交
付
上

七
月
時 

他
找
尋
一 

人
同
時
一

密
超
先
生
函
吿
■
故
未
審
他
是
否
已
將
賠
感
一 

亦
不
知
支
票
是
否
已
提
欵
■
所
以
現
在
音
&
 

將
吳
國
華
君
璽
求
之
証
據
奉
上2
但
待
更
触

票一

由
銀
行
寄
時
•
吾
人
當
能
許
他
攝
影
^
 

憑
証
。
爲
權
官
齢
。
可
否
無
就
』
廣
潛
現
礒
 

國
華
君
店
面
。
餞
牌
應
如
下
文
「
興
造
㈠
」
蕊
 

壽
保
險
公
司
。
以
和
平
囘
復
。
舉
世
同
欣
・
，特
全
 

將
香
港
分
行
復
業
。
殷
辦
事
處
於
溫
梳
大
廈
，
業
巳
鑫
 

委
出.密
超
上
校
爲
主
持
人
。
彼
戰
時
爲
敵
人
俘
虜
？
总 

辦
事
極
有
能
幹
，
由
此
本
公

VI
可
爲
囘
國
僑
胞
服
務
二
 

務
，
本
以
往
一 
樣
高
尙
精
脚
，
爲
孽
僑
謀
幸
福
■

:
編 

若
吳
國
華
君
欲
將
香
港
辦
事
喧
復
業
之
備
息
慢
於
*

駅 

人 

>

—

—i
 .
.
.

張

公
司
可
負
相
廣
吿
费
之
責
・
因
一
欄
之
文
変
一
^
h

字
。
所
費
無
幾
。

二
二
： 

至
於
賠
償
支
票
，
一
經
哽
注
人
提
支
後
，
由
銀M
寄
为 

囘
時
・
若
吳
國
舉
君
欲
信
影
印
 
一，張
、
尙
希
預
光
鹰
源
 

知
・
以
便
照
辦
・
專
此
奉
覆
•
敬
候
康
*
;

陋

15'
龜
憂
 

製
造
家
人
壽
保
險
公
司
演
吿
主
手
资
滲
盜« ffi

本
公
司.

小
貨
物
行
李
快

捷
妥
當
僑
胞
光

夢
隨
時
應
命 

喊
綫
仔
連
五
五
三
九
 

司
理
蠶
雖
謹
啓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H
M

•
尿素粉

(
主
洽
)
腎
臟
病
，
膀
胱
病
   

>•肋
膜
炎
，
風
濕
・
• 

(
藥
性
)
本
藥
爲
水
溶
液
劑
，
無
色
緒
晶
，
其
療
病
法
，
一 

是
奪
取
各
組
織
水
分
，
從
而
利
尿
作
用
.
，對
肝 

硬
變
症
之
蓄
水
，
及
心
臟
病
之
浮
腫
，
尤
有
顯

著
之
功
效
。安

士

庄

每

楼

二

元
 

十
安
士
庄
每
樽
 

三
元
七
毛
五
；
 

■
道存生殖丸
一
 

(
主
治
)
副
腎
腺
機
能
障
礙
，
內
分
泌
機
能
減
退
。
有 
«£. 

筋
活
絡
之
功
能
，
有
反
老
還
童
之
妙
用
■ 

一
百
粒
庄 

毎
盒 

一
十
六
元
.

活
生
藥
行
披
露
"

▼夏
歷
歳
次
丁
亥
年
三
月1
一
日

㊀

希
望
各
部
會
提
高
行
政
效
率
。㊁

每 

星
期
另
定
時
間
與
各
部
會
舉
行
檢
討
會
 

■
以
會
議
方
式
交
換
意
見
•
㊂
以
後
不 

重
要
之
議
案
。
不
必
提
付
院
會
射
論
。 

院
會
應
注
重
重
要
政
策
之
决
定
。
回
以 

後
國
家
預
算
案
。
應
該
提
付
院
會
討
論
 

以
後
頒
發
緊
急
命
令
、
支
付
款
項
。
應 

特
別
愼
重
最
好
先
完
成
法
案
♦ 

又
昨
日
之
院
會
中
・
並
决
議
自
五
月
一 

日
起
•
撤
銷
綏
靖
區
政
務
委
員
會
。
因 

爲
該
會
本
身
執
行
之
業
務
幷
不
甚
多
・ 

目
前
情
勢
變
遷
所
以
無
鼓
置
之
必
要
・ 

至
於
各
項
未
有
完
成
之
工
作
。
交
由
各 

有
關
機
關
。
繼
續
辦
理
。
已
經
劇
定
之 

綏
靖
區
•
暫
時
保
持
・
各
項
有
關
法
規
 

•
亦
修
續
有
效
•

0
莫
贈
送
大
批
 

軍
火
供
我
內
戰
之
用
，

◎
住
家
屋
大
平
賣 

有
人
年
久
七
個
房
塗
灰
屋
一 
間
出
賣
內
 

有
睡
房
四
個
與
走
廊
通
關
另
有
許
多
特
 

點
建
殷
必
要
在
此
星
期
內
賣
去
欲
知
詳
 

細
情
形
請
來
商
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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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-
卄
几
合
衆
社
北
平
電
。
不
久
前
一 
g

罂

色
7

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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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
任

質
 

AK

軍
陸
戰
隊
曾
死
五
人
之
新
河
大
火
藥
一
茲
有
餐
館
及
魚
餐
生
意
出
賣
內
有
養
位
 

摩
・
據
今
日
所
傳
消
息
■
已
由
美
方
秘
 
廿
八
個
各
傢
私
用
具
齊
備
並
裝
有
唱
機
 

密
轉
送
國
軍
•
當
陸
戰
隊
贈
送
此
項
軍

火
前
。
曾
運
往
他
處
若
干
•
所
餘
全
部

均
送
國
軍
。
供
作
內
戰
之
用
。
因
此
次

轉
讓
極
端
祕
密
。
故
確
實
數
量
•
無
從

及
彎
棍
擊
球
擡
等
毎
月
凈
收
入
四
百
元
 

月
祖

1lt
元
好
批
約
生
意
有
增
加
可
能
適
 

當
人
買
之
極
好
機
會
取
價
四
千
四
百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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巡
敗
若
弟
因
從
溫
哥
華
乘
火
車
復
囘
汝
 

利
愼
在
半
途
中
過
車
失
愼
傷
及
手
部
入
 

車
梨
役
公
醫
院
醫
治
蒙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
得
知
■
美
軍
幷
協
助
城
軍
搬
運
。 

■
魯
東
戰
局
國
方
穩
定 

重
慶
廣
播
訊
-
山
東
東
部
。
國
軍
歐
震

部
隊
及
王
敬
玖
部
隊
一
對
共
軍
之
包
圍
 

日
漸
緊
縮
。
共
軍
企
圖
在
泰
安
突
破
國

黨
駐
加
國
總
支
州
委
派
劉
孔
正
先
生
車
 

一
梨
役
民
治
黨
委
派
譚
壽
屛
先
生
及
諸
親

軍
包
圍
圈
•
逃
避
遭
受
圍
殲
。
所
以
目
 

前
泰
安
戰
事
-
非
常
激
烈
。
共
軍
攻
泰
 

安
之
部
隊
・
共
有
五
萬
人
。
已
經
死
傷
 

達
萬
餘
人
之
衆
・
目
前
陳
喊
總
長
坐
鎭
 

徐
州
。
山
東
東
部
戰
局
。
已
趨
穩
定
。

友
親
臨
慰
問
幷
惠
賜
生
花
香
烟
食
品
如
 

此
高
詛
隆
情
李
深
感
激
幸
藉
福
庇
現
已
 

平
安
出
院
復
囘
汝
利
愼
料
理
生
意
因
行
 

裝
匆
匆
未
能
一 
一 
輝
門
叩
謝
謹
綴
數
言
 

登
諸
報
端
藉
鳴
謝
幅
幷
祝

列
位
康
健

中
草
民
國
三

—
六
年 

五
月
一
日 

-̂
^̂
^̂
 

啟
者
片
呼
街
壹
一
百
六
十
四
號
門
牌
之
共

湯
恩
伯
兵
團
•
由
臨
沂
向
沂
蒙
山
區
捜
 

索
。
先
後
已
將
共
軍
基 
四
第
七
兩
縱
隊
 

■
共
有
七
個
師
，
分
別
包
圍
在
蒙
陰
東
 

北
及
東
南
地
區
・
經
過
兩
日
兩
夜
之
激
 

戰
以
後
。
卄
七
日
下
午
•
結
束
了
戰
鬥
 

■
昨
日
早
晨
七
時
。
進
駐
蒙
陰
縣
不
久

■
歐
震
部
隊
。
亦
進
入
城
。
與
湯
恩
伯
一
和
餐
館
現
各
伴
志
圖
別
業
愿
將
全
盤
生
 

部
隊
會
師
•
此
次
戰
役
。
消
滅
共
軍
三
一
意
及
傢
私
什
物
一
槪
賣
與
合
益
堂
承
受
 

個
師
•
另
外
四
個
師
亦
狼
狽
向
北
潰
竄
一
準
于
五
月
一
號
日
間
一
点
鐘
在
共
和
餐
 

・
國
軍
奪
獲
步
槍
一
萬
四
千
餘
枝
。
肥
館
舖
内
交
易
淸
楚
若
鼓
餐
館
有
欠
到
中
 

城
戦
况
。
從
卄
六
日
起
轉
爲
激
烈
-
共
一
西
數
目
軽
轉
未
淸
者
請
依
期
到
來
理
妥
 

軍
曾
壹
度
攻
入
城
內
。
但
隨
後
爲
國
軍
一
自
交
易
之
後
間
有
數
目
牽
連
鼓
餐
館
者
 

殲
滅
・
現
在
激
戰
仍
在
城
垣
附
近
進
行
 
槪
與
承
受
人
無
涉
特
此
聲
明
以
免
後
論

中
・
進
攻
東
阿
之
共
軍
・
現
在
與
國
軍
 

在
城
郊
激
戰
■

合

益

堂

敢
 

中
華
民
國
卅
六
辱
四
月
廿
五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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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
每
月 

雲
域
毋
派
到 
一元 
一 

本
埠
郵
寄 
一
元=
一五 

加
屬
美
墨
一
元
三
毫 

中
國
各
國 
一 元 
三
五

△
每
季 

三
元
三
毫 

四
元 
零
五 

三
元
六
毫 

四
元 零
五

△
半
年 

六
元 六
毫 

八
元 
一 毫 

七
元 零
五 

八
元 
一 毫

△
全
年 

十
三
元
弍
毫 

十
六
元 
弍
毫 

十
三
元
八
毫 

十
六
元 
式
毫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皆
按
日
呈
閱
，
無
論
取
閱
久
暫
， 

報
費
均
要
先
惠
，
空
函
定
閱
，
恕
不
奉
呈
。

司
理
部
啟
一

1

1̂1̂
1̂̂
1̂

練
感③
 
;|1
 為
遥
選
編
堪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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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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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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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
保

護

爾

之

貴

重

物

品

(
三)

債
票
暨

戰
時
貯
蓄
證
，
係
貴

重
文
件
。放
在
銀
行

保
管

。
全
年
保

管
價
値
二
百
五
十
元 

之
公
債
票
。所
費
不 

過
卄
五
仙
耳
。歡
迎 

詢
問
•
詳
細
答
覆• 

▲
接
灌
中
國
欵
項

加
拿
大
資
路
銀
行
敗

y§5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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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行
政
院
昨
日
開
例
會 

▲
任
免
|
任
命
事
項

重
慶
廣
播
中
央
社
南
京
電
・
行
政
院
開
第
七
百
十
五
次
例
會
・
廿
九
日
上
午
十
 

時
在
行
政
院
大
廈
三
樓
會
議
室
舉
行
。
新
任
行
政
院
院
長
張
羣
主
席
。■
過
撤 

-  
消
綏
靖
區
政
務
委
員
會
案
及
台
灣
省
政
府
增
加
委
員
人
敷
案
等
要
案
多
件
- 
任 

免
事
項
•e
內
政
部
政
務
次
長
彭
昭
賢
，
國
防
部
次
長
林
蔚
・
劉
士
一
，
秦
德
 

純
，
財
政
部
政
務
次
長
徐
博
言
。
經
濟
部
政
務
次
長
蕭
錚
。
教
育
部
政
務
次
長
 

杭
立
武
•
交
通
部
政
務
次
長
譚
伯
羽
•
農
林
部
政
務
次
長
嚴
愼
予
。
粮
食
部
政
 

務
次
長
寵
松
舟
■
司
法
行
政
部
政
務
次
ft 洪
陸
東
。
應
"
予
免
職
。 

任
命
彭
昭
賢
爲
內
政
部
政
務
次
長
•
林
蔚
・
劇
士
一
，
秦
德
純
爲
園
防
部
次
長
 

"，"
徐
博
會
爲
財
政
部
政
務
次
長
■
杭
立
武
爲
教
育
部
政
務
次
長
■
譚
伯
羽
爲
交
 

通
部
政
務
次
長
•
龐
松
舟
爲
粮
食
部
政
務
次
長
。
沈
伯
先
爲
水
利
部
政
務
次
長
 

■
洪
陸
東
爲
司
法
行
政
部
政
務
次
長
。
金
寶
善
爲
衝
生
部
政
務
次
長
，㊁
外
交 

部
政
修
次
長
甘
乃
光
另
有
任
用
應
予
免
職
，
任
命
劉
思
舜
角
外
交
部
政
務
次
長
 

-
⑥

任
命
葉
公
超
透
外
交
部
常
務
次
長
。
爲
兆
增
爲
水
利
部
常
務
次
長
。
湯
瑞 

一
秋
爲
內
政
部
常
務
次
長
♦
嚴
愼
予
禽
衞
生
部
常
務
次
長
，
係
僑
務
委
員
會
副
委
 

員
長
周
敬
剛
呈
睛
辭
職
・
應
予
免
職6

任
命
劉
次
年
爲
僑
務
委
員
會
副
委
員
長
 

，
邑
派
曾
虛
白
，
鄭
友
^
^
新
聞
局
副
局
長
。
此
外
又
通
過
任
命
台
灣
省
政
府
 

晏
員
及
各
廳
處
長
等
人
選
■
以
徐
道
鄰
爲
自
灣
省
政
府
秘
書
長
云
■

■
編
訂
僑
校
教
材
計
劃•

南
京
處
■
海
外
僑
校
近
所
用
教
材
。
頗
不
一
致
。
或
採
用
國
定
課
本
。
或
各
校
 

自
編
教
材
，
但
均
未
能
適
應
實
際
需
要
■
影
响
僑
教
前
途
至
顔
・
教
育
部
有
鑒
 

"
及
此
"
頃
令
國
立
編
譚
館
，
迅
卽
擬
具
編
訂
僑
校
課
程
及
教
材
計
副
呈
報
，
並 

•
特
餚
部
內
外
專
家
及
商
請
有
關
机
關
，
派
遣
代
表
協
助
該
館
積
極
進
行
，
頃
探 

悉
鼓
項
代
表
及
專
家
名
單
如
下
・
海
外
部
主
任
秘
書
吳
士
超
。
處
長
黃
繼
淵
■ 

一、李
士
錚
■
僑
務
委
員
會
處
長
周
尙
•
專
員
歐
國
淸
。
郎
震
寰
■
教
育
部
司
長
凌
 

—純
聲
•
曹
芻
，
吳
研
因
，
主
任
委
員
陳
紹
賢
・
常
務
委
員
任
國
榮
，
督
學
陳
雯
 

:
登
。
國
立
東
方
語
文
專
科
學
校
校
長
姚
丹
(
木
旁
)
。
教
務
主
任
張
禮
千
。
教
授 

凌
瑞
拱
・■

遠
東
委
員
會
將
開
 

賠
償
附
屬
委
員
會
議 

2 • 

.南
京
廣
播
訊
，
率
盛
頓
廿
七
日
合
衆
社
竜
。
據
外
交
界
權
威
人
士
稱
。
遠
東
委
 

員
會
之
賠
償
附
屬
委
員
會
，
五
月
五
日
於
此
間
舉
行
秘
密
會
議
時
，
十
壹
會
員 

園
•
均
將
提
出
對
日
本
賠
償
之
要
求
"
檀
美
國
國
務
院
方
面
人
士
稱
■
英
國
所 

，要
來
之
賠
償
中
，
將
有
一 
部
份B
予
朝
鮮
，
以
抵
償
其
四
十
年
來
受
日
本
統
治
 

之
損
央
■
美
國
除
自
己
要
求
百
分
之
三
十
外
。
將
建
議
中
國
分
獲
百
分
之
四
拾
 

五
。
其
餘
百
分
之
廿
五
。
由
蘇
e
英
•
法
，
荷 *

。
印
度
■
新
西
蘭
。
澳
洲
■ 

菲
律
賓
*
加
拿
大
各
膚
分
配
之
云
♦

⑥
新
行
政
院
首
次
會
議 

重
慶
腐
播
飢
•
陛̂

=

九
日
行
政
院
舉
行
改
組
後
之
首
次
政
務
會
議
，
張
羣
院
長
 

首
先
表
示
・
此
春
政
院
改
組
之
意
義
，
係
實
行
政
院
負
責
制
。
以
後
行
政
院
 

-
應
舖
全
体
共
同
負
等
接
着
報
吿
事
項
，
共
有
兩
項
，
豊
爲
英
議
會
肪
奉
團
來

一⑥

案
。
管
爲
意
大
利
政
府
賠
償
旅
意
大
利
尊
僑
戰
時
損
失
意
幣
-
萬
离
里
拉
案
 

一：,
隨
後
開
始
酎
論
事
項
・
通.
過
修
正
行
政
院
會
讓
規
則
案
，
仍
定
毎
星
期
貳
開
 

『
.

 '♦•
幷
定
每
星
期
五
上
午
十
點
鐘
到
十
二
點
鐘
舉
行
檢
酎
會
。
及
綏
府
區
轄
免
 

^
^
K
m
 ・前復̂̂̂
倚短険話要點衛四

@
李
業
啟
事
 

特
字
敬
吿
大
衆
事
因
舊
年
蒙
各
位
由
電
 

話
催
促
修
整
舊
褥
仔
日
凡
數
起
大
有
應
 

接
不
暇
之
勢
當
是
時
布
料
來
源
斷
絶
是
 

以
閉
門
謝
客
此
等
布
料
取
材
于
英
崙
至
 

今
仍
未
有
到
特
在
美
國
訪
買
現
有
些
少
 

辦
來
以
應
各
位
之
需
求
如
以
前
有
委
托
 

修
整
者
睛
再
由
電
話
報
知
事
關
來
料
有
 

限
如
遲
報
不
及
祈
原
諒
爲
盼

電
話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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